

重庆市涪陵区大顺乡人民政府文件


涪大顺府发〔2010〕41号


重庆市涪陵区大顺乡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
属地化规范管理的通知

各村民委员会，乡级各部门、企事业单位：
为有效开展艾滋病（AIDS）病人抗病毒治疗，给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和心理支持，消除对感染者和病人的歧视，控制HIV/AIDS的传播，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维护社会稳定，根据重庆市涪陵区艾滋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属地化规范管理的通知》（涪艾组发〔2010〕1号）文件精神，结合本乡实际，现通知如下：
一、 原则
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道德规范，维护社会安定；坚持以预防和宣传教育为主，消除歧视，控制HIV的扩散和传播；尊重病人和感染者隐私，保护个人合法权益，为其创造宽松的氛围；艾滋病病人抗病毒治疗实行就地家庭治疗原则。
二、管理模式
（一）政府统一领导。乡人民政府负责对HIV感染者和病人管理的统一领导，协调有关部门，落实各项管理措施，保证艾滋病防治经费，及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将艾滋病防治工作纳入政府年度工作目标考核。
（二）各部门分工合作，密切配合。共同做好辖区内宣传教育、疫情监测、防治培训以及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的管理、治疗、咨询等工作。
（三）加强宣传教育，全社会共同承担义务和责任。加强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保护患者的权益，同时患者也应履行所承担的社会义务和责任。
（四）以村（社区）为主，就地管理、治疗。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的管理以村（社区）为管理单位，鼓励感染者和病人留在家中，减少其流动性。村（社区）要为他们营造一个友善、理解、健康的生活环境，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积极开展扶贫、减免、优抚等工作，改变高危行为，积极配合治疗，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三、防治艾滋病的专业组织
（一）防治艾滋病领导机构
乡政府成立艾滋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由乡长任组长，分管卫生的领导任副组长，党政、财政、民政、卫生、公安、司法、人口计生、红十字会、妇联、广播、文化、教育管理中心、工商、共青团、社保等部门的负责人为成员，下设艾滋病防治办公室在乡卫生院。艾滋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HIV感染者和AIDS管理的统一领导，协调有关部门，落实各项管理措施，保证艾滋病防治经费，定期召开防治艾滋病工作会，分析疫情动态，掌握辖区内HIV感染者、AIDS病人数量与分布，研究解决本辖区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将艾滋病防治工作纳入政府年度工作目标考核。
村（社区）成立防治艾滋病工作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或村（社区）主任任工作组组长，负责组织对本村或居委会内所有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的管理、阳性结果的告知、咨询、防治知识宣传、安全套的发放等。
（二）防治艾滋病的专业组织
大顺乡卫生院为乡级艾滋病诊断治疗医院。专家组负责组织医院医生拟定本辖区内艾滋病患者的治疗方案，每月对艾滋病危重病人进行随访。
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的村，村委会（社区）医疗卫生机构（组织）应成立防治艾滋病工作组，指定专业人员对辖区内感染者和病人开展家庭治疗和管理。
四、运行机制和管理措施
（一）在乡艾滋病性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乡卫生部门每年统计全乡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人数，并对其中乡内常住人口需要开展抗病毒治疗又无经济来源的贫困救助人员造册登记，乡财政部门要根据卫生部门提出的经费计划，拟出财政预算并上报乡政府批准，保证全乡艾滋病“四免一关怀”的经费和乡级艾滋病防治工作经费，保证辖区内艾滋病防治工作经费。
（二）在乡艾滋病性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乡卫生院组织专人对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进行管理，负责首次个案调查工作，收到确证阳性报告后按规定时限网络直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报告卡》、《艾滋病相关信息附卡》及《艾滋病个案流行病学调查表》，定期对居住在本辖区的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包括户籍为本地以及长期居住在本地的流动人员）进行随访，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每半年进行一次，艾滋病病人每季度进行一次，并均需网络报告《艾滋病个案随访表》。随访内容包括心理支持、行为干预、CD4细胞检测、医学体检等。首次流调和定期随访时应对其本人及家庭成员进行有关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提供安全套和消毒防护用品，并对其密切接触者进行检测和建档。在发现地相对固定生活居住两年以上的HIV/AIDS跨地区流动人员，由发现地医疗卫生部门进行管理和治疗。其余的人员由所在地救治网络负责。
（三）村（社区）防治艾滋病工作组专业人员应建立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个人档案 ，包括HIV抗体确证阳性报告、身份证复印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报告卡》、《艾滋病相关信息附卡》及《艾滋病个案流行病学调查表》、《艾滋病个案随访表》、配偶（性伴）艾滋病定期检测结果记录、艾滋病病人服用抗病毒药物和抗机会性感染情况记录等。
（四）乡艾滋病初筛实验室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实验室操作规范进行检测，参与救治的医护人员必须按照全国AIDS处置规范的要求开展治疗。
（五）所有有关艾滋病的档案资料属于机密资料，必须专柜加锁保存，设专人负责保管，明确职责和任务。未经卫生行政部门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查阅和向社会公布AIDS病人和HIV感染者的有关资料。
五、艾滋病病人的抗病毒治疗和监测
（一）抗病毒治疗
救治网络以乡卫生院为主体，在市区级专家组的指导下开展艾滋病救治工作，原则是就地就近治疗。乡卫生院，根据专家组的治疗方案，安排村医生到患者家中实施治疗。在开始进行抗病毒治疗前，应对病人的血、尿、肝肾及心肺功能进行检测化验。在治疗期间要注意观察病人用药副反应，及时提供咨询和心理支持。要建立药品领用登记制度，根据病人抗病毒治疗的不同阶段，填写有关表格。对于已妊娠的HIV感染者，应尽早进行抗病毒治疗，以减少母婴传播的危险，而尚未怀孕的育龄妇女应采取避孕措施，尽可能避免妊娠。辖区内的HIV感染者一旦确诊应立即进行网络直报。对于救治中死亡的AIDS病人的尸体，经消毒处理后由当地民政部门负责就地火化或深埋。
（二）监测
艾滋病实验室必须按照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开展检测工作。乡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所送阳性血样初筛复核后，报区疾控中心进行确证实验，并将检测阳性报告通知其住地所在村（社区），由当地艾滋病防治工作组进行结果告知、流行病学调查、建立档案，并规劝其配偶和子女进行HIV抗体检测，如为阴性，须在半年后再检测一次。乡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必须按规定上报艾滋病疫情和流行病学调查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隐瞒、谎报疫情。
六、培训
采取逐级培训的方式进行各类人员的培训工作，提高工作水平，保证工作质量。
（一）管理人员培训
乡对村（居）委会干部进行培训。
（二）医疗技术人员培训
乡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对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医疗机构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培训内容包括：艾滋病基础知识、流行趋势、艾滋病防治对策、艾滋病治疗原则、艾滋病咨询原则及技巧、社区健康教育和生殖教育、艾滋病的家庭护理、营养学、艾滋病患者的权利和义务、艾滋病防制相关法律法规等。
七、防护与消毒
（一）医务人员和实验室工作人员必须按操作规范开展诊治和检测工作，做好消毒隔离工作。医疗操作中如果出现意外暴露，由政府免费提供预防用药，乡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导预防性服药。
（二）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的医疗废弃物和患者的分泌物采取就地消毒（10%次氯酸钠或高压消毒）或焚烧处理，严防医源性传播。
（三）强化安全注射，制定安全注射规范，严格操作规程，避免医源性传播。2
（四）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家庭内护理人员的防护，由村卫生院医务人员提供技术指导和防护设施，加强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家庭内教育。
（五）对于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死亡后的尸体，经消毒处理后由民政部门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就近火化或深埋。

二○一○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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